
臺北市政府體育局使用戶役政資訊管理要點第四點修正總說明 

 

 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使用戶役政資訊管理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於一百零

六年十一月二十四日訂定，並配合內政部一百十一年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正「各

機關申請提供戶籍資料及親等關聯資料辦法」，於一百一十二年六月九日修正本

要點。為辦理 U-Sport-臺北樂運動計畫，須擴大作業範圍，擬具本要點修正草

案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 第四點新增作業範圍，敘明使用戶籍資料之法律依據、使用資料之目的、

業務範圍。 

 


